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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建设单位对项目建设期间及建成后

对周围环境的影响进行详细的分析、预测和评价，对项目的环境可行性提出明确

的结论，保障公众环境保护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许昌惠众制药有

限公司进行了沙星类母核及其他医药中间体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环境影

响的公众参与。 

本项目位于许昌市建安区 S237 省道向南 200m 路西精细化工园区。项目建

设总规模为年产氟氯烟腈 500 吨、氟氯烟酸 280 吨、氟氯烟酯 180 吨、吉米沙星

20 吨、妥舒沙星 20 吨、氟氯烟酰胺 30 吨、二氯磷酸苯酯 4000 吨、氯磷酸二苯

酯 800 吨；项目分两期建设，其中一、二期工程规模均为：氟氯烟腈 250 吨、氟

氯烟酸 140 吨、氟氯烟酯 90 吨、吉米沙星 10 吨、妥舒沙星 10 吨、氟氯烟酰胺

15 吨、二氯磷酸苯酯 2000 吨、氯磷酸二苯酯 400 吨。项目总投资 25000 万元，

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办公楼、研发楼、生产车间、省里车间、循环冷却水系统、成

品及原料库、罐区、废气处理设施、废水处理设施，以及危废暂存间等。 

许昌惠众制药有限公司在确定了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于 2021 年 8 月

17 日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的要求，在许

昌市建安区人民政府网站上对本项目进行了第一次公示。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形成后，于 2022 年 3 月 1 日在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政府网站上对本项

目进行了第二次公示，即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和公众参与调

查表公示；并同步于 2022 年 3 月 3 日和 2022 年 3 月 7 日在《东方今报》分别进

行了两次登报公示，并且还在厂址附近的秋湖村、前汪村、后汪村、辛集村等村

庄分别以张贴公告的方式进行了同步二次公示；在张潘镇人民政府及许昌精细化

工园区管委会的指导协助下，于 2022 年 3 月 9 日在许昌精细化工园区管委会会

议室召开了本项目公众参与座谈会。公众参与具体过程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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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沙星类母核及其他医药中间体项目公众参与过程一览表 

时间节点 方式 日期 主要内容 

确定环境

影响报告

书编制单

位后 

网络平台：建安区人民政

府网站 
2021.8.17 

公示主要内容： 

建设项目名称和项目概况； 

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环境影响评价结构的名称和联系方

式；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报告书征

求意见稿

（初稿）完

成后 

网络平台：建安区人民政

府网站； 
2022.3.2 

公示主要内容： 

项目建设概况； 

环境影响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查询方

式；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提交公众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提出意见的期限； 

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名称和联系方式。 

当地报纸：东方今报； 
2022.3.3 

2022.3.7 

公众场所张贴公告：秋湖

村、前汪村、后汪村、吴

湾等村庄 

2022.3.9 

公众参与座谈会（会议室） 2022.3.9 
参与人员主要为附近村民代表、建设

单位、环评单位、周边企业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本项目在确定了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于 2021 年 8 月 17 日，在许昌市

建安区人民政府网站上进行了项目的第一次公示。公示主要内容有： 

1、建设项目名称和项目概况 

2、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3、环境影响评价结构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4、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5、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本次公示内容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

的要求。第一次公示文本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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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惠众制药有限公司沙星类母核及其他医药中间体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一次信息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有关规

定，现向公众公开许昌惠众制药有限公司沙星类原料药及中间体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相关情况，以便于开展本项目公众参与工作。 

一、项目名称及概况 

项目名称：年产吉米沙星 10 吨、妥舒沙星 10 吨、二氯磷酸苯酯 800 吨、氯磷酸

二苯酯 200 吨、氟氯烟腈 100 吨、氟氯烟酸 50 吨、氟氯烟酯 70 吨、氟烟酰胺 15

吨项目 

建设性质：新建 

项目概况：许昌惠众制药有限公司沙星类原料药及中间体项目，项目位于许昌市精

细化工园区，中天恒信公司以东、科技路以南、平安大道以西、园区规划路以北，

项目占地面积 100 亩，建设规模为年产吉米沙星 10 吨、妥舒沙星 10 吨、二氯磷

酸苯酯 800 吨、氯磷酸二苯酯 200 吨、氟氯烟腈 100 吨、氟氯烟酸 50 吨、氟氯烟

酯 70 吨、氟烟酰胺 15 吨，项目总投资 2.5 亿元。 

二、主要工作内容 

（1）根据项目建设内容和周围环境概况，对项目建设可能涉及的不同环境要素进

行环境影响因素识别与筛选，判定评价等级，确定评价因子和评价范围； 

（2）对区域环境现状进行调查和监测，评价区域环境质量现状，找出存在的主要

环境问题； 

（3）根据工程建设内容及生产工艺，分析项目产污环节和污染物产排源强；提出

针对本项目产生污染物的环境保护措施。 

（4）对项目建设可能产生的环境影响进行预测评价，分析项目选址及厂区平面布

置的合理性，以及是否符合相关环境管理要求； 

（5）论证项目建设采取的环境保护对策和污染防治措施的可行性； 

（6）对项目可能造成的环境风险进行预测分析并提出相应风险防范措施； 

（7）提出环境管理与跟踪监测计划； 

（8）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三、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 

主要征求公众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见及建议，即： 

1.您对该项目的了解程度如何？ 

2.您对该项目所在区域环境质量现状的满意程度如何？ 

3.您认为该项目建设将会对周围环境产生何种影响？ 

4.您对该项目的环境保护工作有何意见和建议？ 

5.从环保角度考虑，您是否支持该项目的建设？ 

四、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许昌惠众制药有限公司 

联 系 人：李总 

传真及电话：0374-3180066 

电子邮箱：30161495@qq.com 

 



4 

 

2.2 公开方式 

本次网络公示是在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政府网站上，因此符合《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第九条的规定，截图如下： 

 

五、编制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机构名称：河南省科悦环境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联 系 人：李工 

传真及电话：0371-66688656 

电子信箱：373219258@qq.com 

六、征求意见及反馈方式 

本次公众参与主要采取网络发放与公参调查表的方式进行，公众如有意见，可通过

上述联系方式进行反馈。 

 

附件：公众参与调查表 

 

                                         许昌惠众制药有限公司 

2021 年 8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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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网络公示截图 

2.3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本次网上公示期间未收到群众以书面形式提出意见和疑问。 

3 征求意见稿信息公开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于 2022 年 3 月 1 日在许昌市建

安区人民政府网站进行了项目的第二次公示。 

第二次网络公示主要内容有： 

1、项目建设概况 

2、环境影响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查询方式 

3、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4、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5、提交公众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6、公众提出意见的期限 

7、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8、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名称和联系方式 

在公示内容中链接了公众调查意见表和本次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公示时间不少于 10 个工作日，因此，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第十条的规定。第二次公示文本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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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惠众制药有限公司沙星类母核及其他医药中间体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信息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建设项目应进行环境影响

评价，对项目建设期间及建成后对周围环境的影响进行详细的分析、预测和评价，对项

目的环境可行性提出明确的结论，并公示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概况，具体如下。 

一、建设概况 

项目概况：许昌惠众制药有限公司沙星类母核及其他医药中间体项目位于许昌市建安区

张潘镇 S237 省道向南 200m 路西精细化工园区。项目占地面积 100 亩，建设规模为年生

产医药中间体 5830 吨。 

二、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许昌惠众制药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许昌市建安区张潘镇 S237 省道向南 200m 路西精细化工园区 

联 系 人：李总 

电    话：0374-3180066 

电子邮箱：30161495@qq.com 

三、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名称和联系方式 

机构名称：河南省科悦环境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郑州市绿都广场 C 座 1013 室 

邮    编：450002 

联 系 人：李工 

电    话：0371-66688656 

电子信箱：373219258@qq.com 

四、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1）大气环境影响 

本项目有机废气采取“碱喷淋+高效除雾+RTO 焚烧”组合工艺处理后外排；酸性废气采

用“二级碱喷淋塔”处理后排放。 

有机废气经处理后污染物浓度满足《制药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37823-2019）

表 2 中浓度限值；其中 NMHC 浓度和去除效率满足《关于全省开展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

物专项治理工作中排放建议值的通知》（豫环攻坚办[2017]162 号）要求。 

NOx 满足《制药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37823-2019）表 3 中“燃烧装置大气污

染物排放限值”要求；颗粒物的排放浓度满足参照执行的《河南省重污染天气通用行业

应急减排措施制定技术指南（2021 年修订版）》“其他炉窑”的中的 B 级企业中“PM

不高于 10mg/m3”的限值要求。 

（2）地表水环境影响 

本项目生产工艺废水、实验室废水、碱喷淋塔排污水，经过三效蒸发装置处理后，再排

污厂区生化废水处理系统进一步处理；真空泵循环排污水、地面冲洗废水和经过化粪池

处理后的生活污水，直接通过项目生化废水处理系统处理；脱盐水制备废水、循环水系

统排污水经总排口直接排入市政管网进入园区污水处理厂；外排废水满足《化学合成类

制药工业水污染物间接排放标准》（DB41/756-2012）标准 B 标准限值要求，项目废水对

地表水的影响可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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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本次网上公示是在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政府网站上，因此符合《环境影响评价

（3）地下水影响 

在正常工况下，如果是生产车间等可视场所发生硬化面破损，及时采取措施，不会任其

渗入地下水，正常工况下建设项目运行对地下水环境影响很小。在非正常情况下，污染

物下对厂界和敏感目标不产生超标现象，对地下水环境影响较小，但是仍需要对各污染

单元进行长期地下水水质监测，一旦发现监测井出现异常，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 

（4）声环境影响 

本项目建成后，厂界噪声贡献值可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中的 3 类标准，项目噪声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可接受。 

（5）固体废物环境影响 

本项目产生的主要固体废物除生活垃圾外均为危险废物，其中废活性炭、蒸馏/精馏残渣、

废弃化学药品、废膜、废机油、废盐、均在厂区设置的危废暂存间暂存后，交有资质的

单位处置；污水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污泥其属性需经鉴别确定，鉴别前按危险废物管理，

暂存于危险废物暂存间，若鉴别确定为危险废物则定期交有资质单位处置，若确定为一

般工业固废，则外售、综合利用或进行填埋处置。生活垃圾在厂区集中收集后，交环卫

部门统一收运。项目建成后固体废物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 

（6）环境风险影响 

本项目建设既运营过程严格落实各项事故风险防范措施、制定事故应急预案，尽可能杜

绝各类事故的发生，避免区域环境受到影响。在确保环境风险防范措施落实的基础上，

环境风险水平可接受。 

（7）土壤环境影响 

项目正常情况下，不会对土壤造成影响，在防渗措施破损失效的情况下，土壤中的污染

物在个别时段，个别因子出现超过《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GB36600-2018）中筛选值的现象，因此要求建设单位做好防渗，并定期进行检修，按

照跟踪监测计划，实施跟踪监测，防止对土壤环境产生不利影响。 

五、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主要征求项目周边 3km 范围内的公众意见，及其他可能受项目建设环境影响的公众意

见。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 

公众可以将意见表发至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联系人邮箱，在规定时间内反映与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 

七、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自公示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 

 

 

许昌惠众制药有限公司 

2022 年 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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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第十条的规定，网上公示时间为 2022

年 3 月 1 日，截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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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网络公示截图 

3.2.2 报纸 

本项目的第二次公示同步于 2022 年 3 月 3 日和 2022 年 3 月 7 日在《东方今

报》分别进行了两次登报公示，因此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

环境部令第 4 号）第十条和第十一条的规定。报纸公示截图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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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报纸公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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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报纸公示图 

3.2.3 张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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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还在厂址附近的秋湖村、前汪村、后汪村、吴湾等村庄分别以张贴公

告的方式进行了同步二次公示。因此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

环境部令第 4 号）第十条和第十一条的规定。张贴照片如下： 

  

秋湖村村委会张贴公告 前汪村村委会张贴公告 

 
 

后汪村村委会张贴公告 辛集村委会张贴公告 

张贴公告照片 

3.3 查阅情况 

本项目的公众参与设置征求意见稿报告书纸质版的查阅地点为许昌惠众制

药有限公司办公室，查阅方式为现场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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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本次公众参与在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政府网站公示、东方今报登报公示、纸质

版征求意见稿放置于公司公示期间，我公司和环评报告编制单位均未收到公众就

项目相关问题向我司提出的意见及建议。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在二次公示结束后，本单位在张潘镇人民政府和许昌精细化工园区管委会的

指导下组织召开了公众参与座谈会，村庄代表主要有秋湖村、前汪村、后汪村、

辛集村等，于 2022 年 3 月 9 日在许昌精细化工园区会议室召开了许昌惠众制药

有限公司沙星类母核及其他医药中间体项目公众参与座谈会。 

会上各领导、代表对本项目建设的环保方面提出了要求，主要为加强废气的

治理与排放，加强废水的处理与排放、营运期噪声不能影响周边群众和固废要求

合理处置方式。本项目建设得到了与会代表一致支持，均未提出异议。座谈会召

开照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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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参与座谈会照片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本次公众参与在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政府网站公示、东方今报登报公示、纸质

版征求意见稿放置于公司公示期间，我公司和环评报告编制单位均未收到公众就

项目相关问题向我公司提出的意见及建议。 

本次项目公众调查表发放共计 25 份，收回有效公众调查表 22 份。经统计，

项目厂址周边群众对本项目的建设均未提出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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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参与调查表填写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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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附件 

6.1 诚信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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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公参座谈会签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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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公众参与调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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